附件2
报考须知

　　一、学历学位等要求
（一）国内普通高等院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非在职）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在境内就读的2026届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2026年应届国（境）外留学人员须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学历学位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报告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资格复审时未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应在资格复审时提供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其中，国（境）外留学人员需同时提供外文版和中文翻译版。
（二）其他应聘人员须于资格复审时提供相应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其中，国（境）外留学人员还须取得相应的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二、专业有关要求
　　（一）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参照《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专业参考目录”）设置，应聘人员所学专业已列入《专业参考目录》列表的，不得报考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的，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门类”所含“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专业”（代码为6位数）的，均符合报考条件。若所学专业为《专业参考目录》中旧专业的，按其对应的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如旧专业后注明“部分”的，须征询招聘单位同意后报考。
　　（二）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专业参考目录》（无专业代码）的，可选择《专业参考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面试资格复审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专业”（代码为6位数），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专业”的上一级“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专业报考。
除《专业参考目录》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书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三）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三、其他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报名前须认真阅读本公告及相关附件，符合本公告及相关附件要求的方可报考。凡不按规定条件报名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考资格。应聘人员必须填写《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其中，报名表中“学习和工作经历”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时间前后要连贯（填写清楚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任何职）。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院系、专业名称。为避免影响招聘单位审查是否存在构成回避关系的情形，不得漏填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二）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市教育局或招聘单位在资格初审、资格复审、体检、考察、公示以及办理聘用手续等过程中，一经发现应聘人员存在不符合招聘公告及岗位资格条件的，或存在填写虚假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的，将按规定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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